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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南京普天通

信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0〕第 15 号）（以下

简称“《问询函》”）的要求，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普天”、“上市公司”或“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

独立财务顾问，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核查，出具了本问询函回复核查意

见。 

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的简称均与《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中简

称的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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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组报告书显示，本次出售的两项标的资产净资产占上市公司 201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00.99%；备考合并报表显示，本次交易的现金总对价为

33,787.5828万元，你公司截至 2020年 7月 31日货币资金余额为 18,723.80万元，

两者合计约 52,511.3828 万元，占你公司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总资产的比重约

31.43%，占净资产的比重约 131.21%。请你公司结合交易完成后剩余经营性资

产和业务的具体情况，说明是否存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第（五）项规定的可能导致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

情形。请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本次交易不会导致重组后公司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

的情形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重组后公司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具体说明如下： 

1、本次交易出售的资产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 

上市公司为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主营业务为信息通信设备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本次交易中公司拟出售的资产为公司所持有的普天高新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49.64%股权以及位于南京市普天路1号的5,777.3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构

筑物。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普天高科的主营业务为位于普天路 1 号的产业园中自

有房产的租赁，与上市公司的通信相关主业无关，并且上市公司所持有的仅为普

天高科的参股权，并未实现对于普天高科的控制和并表，上市公司在其账面根据

普天高科的盈利情况确认投资收益。 

本次拟出售的位于普天路 1 号的 5,777.36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构筑

物目前亦未用于上市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且上述土地目前的土地性质已经变更



3 

 

为科教用地。 

因此，综上所述，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所出售的资产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

均无关。本次交易对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直接影响。 

2、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受到宏观经济形势、国际贸易摩擦、行业竞争、技术进步等多方面因素的

影响，上市公司近年来整体经营业绩不佳。截至 2019 年末，上市公司经审计的

资产总计为 16.52 亿元，负债合计为 13.52 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3.00 亿元，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1.70 亿元。上市公司整体资源禀赋较为有

限，在此前提下，为集中力量帮助公司摆脱困境，上市公司必须充分利用自身有

限的资源禀赋，充分发挥相关资源的效用。 

2019 年以来，上市公司依托于自身具有的良好的信息通信相关技术和产业

基础，着力对原有传统业务进行提档升级。在关停部分规模小、效益差的传统业

务的同时，着力开展数据中心、华为视讯业务等新业务。上市公司通过对原有业

务和资产进行系统梳理和调整，以使得上市公司的整体负担得以减轻，上市公司

现有的较为有限的资源禀赋能够更多更好应用于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及自身业务

发展。 

本次交易亦是上市公司减轻公司负担，聚焦自身业务发展的重要举措。普

天高科参股权以及普天路 1 号相关土地和房产与上市公司目前主业经营均无关，

且在上市公司账面均呈现为投资性房地产、无形资产等非流动资产，在无法对上

市公司主营业务产生直接作用的同时，其对于上市公司及其股东贡献的收益及回

报较为有限，且降低了上市公司整体资产的流动性水平，拉低了上市公司的偿债

能力，占用了上市公司较多资源。通过本次交易出售相关资产，上市公司将能够

回笼部分资金，在使得上市公司整体流动性水平、偿债能力、可持续经营能力得

到提升的同时，将使得上市公司能够将自身有限的资源更多用于自身业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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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 

3、本次交易后公司将更加聚焦主业，有助于主业转型升级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与主业无关的业务和资产将得到进一步清理和精简，

上市公司的整体负担将进一步减轻，将更加聚焦于自身业务的发展。 

2019 年以来上市公司着力开展对原有业务的转型升级，目前上市公司已经

逐渐形成数据中心业务、华为视讯产品业务等两个核心突破口。本次交易后，上

市公司的整体规划和战略将更为清晰，现有资源禀赋将被更大程度应用于上市公

司自身业务的发展，上市公司将继续稳步推进转型升级，继续加大在数据中心业

务、华为视讯产品以及在中国普天授权下的计算产业方面的布局和投入，提高上

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及对广大股东的回报能力。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不存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第（五）项规定的可能导致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本次交易出售的资产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本次交易后公司将更加聚焦主

业，有助于主业发展和转型升级。 

本次交易不存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五）项

规定的可能导致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二、重组报告书显示，本次出售的标的资产之一普天高新科技产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普天高科”） 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的其他应付款余额 488.89 万

元，其中对你公司的其他应付款余额 120.93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普天高科其他

应付款的形成原因，交易完成后普天高科应付上市公司的款项是否会形成上市

公司对关联方（即普天高科）的财务资助或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同时说明对关联往来款的清理安排。请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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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意见。 

回复： 

（一）普天高科对上市公司其他应付款的产生原因 

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普天高科对上市公司的其他应付款余额为 120.93

万元，该部分其他应付款的产生原因如下： 

上市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整体搬迁至位于南京市凤汇大道 8 号的现办公地

址，在此次搬迁之前，上市公司的生产办公地址位于普天路 1 号。上述期间内，

上市公司曾为普天高科代缴电费，因而形成了上述普天高科对上市公司的其他应

付款。 

与此同时，上述期间内南京普天曾租赁了普天高科的部分房产，并实际发

生了租金和物业费等款项，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普天高科同时对南京普天具

有 252.00 万元的其他应收款。在上市公司与普天高科的往来中，从净负债角度

考虑，整体表现为上市公司对普天高科的欠款。 

（二）普天高科对上市公司其他应付款的清理进展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普天高科对上市公司的上述其他应付款已经结

清。本次交易后，不会构成上市公司对普天高科的财务资助或者关联方对上市公

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综上所述，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普天高科对上市公司的其他应付款为

上市公司为普天高科代缴电费所产生；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普天高科对上

市公司的上述其他应付款已经结清。本次交易后，不会构成上市公司对普天高科

的财务资助或者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普天高科对上市公司的其他应付款为上市公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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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高科代缴电费所产生；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普天高科对上市公司的上

述其他应付款已经结清。本次交易后，不会构成上市公司对普天高科的财务资助

或者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三、重组报告书披露，截至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普天高科投资性房地产

和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合计为 17,399.07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重约 50.18%，主要为

位于南京市秦淮区普天路 1 号的园区内的自有房屋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评估

值合计 29,218.06 万元，增值率约 67.93%；另一标的资产位于南京市秦淮区普天

路 1 号的 5,777.36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构筑物（以下简称“不动产标的”）

的账面价值 1,061.01 万元，评估值为 11,038.36 万元，增值率为 940.36%。请你

公司说明本次出售的不动产标的与普天高科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和无形资产位

于同一地块（即普天路 1 号，地号：04100054001、14100061047），但两者评估

增值率差异巨大的原因及合理性，普天高科相关投资性房地产和无形资产的评

估价值是否公允，评估增值率与同片区其他同类资产相比是否处于合理水平，

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请独立财务顾问、评估师进行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回复： 

（一）资产评估增值率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其合理性说明 

普天高新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天高科”）投资性房地产和无形

资产账面价值合计为 17,399.07 万元，评估值合计 29,218.06 万元，增值率约

67.93%；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普天”）拟用于出售的土地

使用权和地上建构筑物，于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4 月 30 日资产总计账面价值为

1,061.01 万元，评估值为 11,038.36 万元，较账面值增值 9,977.35 万元，增值率

为 940.36%。 

就上述资产增值率存在差异原因分析和说明如下： 

（1）普天高科及南京普天相关土地和房产资产账面值的形成基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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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面值（万元） 评估值（万元） 增值率 

普天高科 17,399.07 29,218.06 67.93% 

南京普天 1,061.01 11,038.36 940.36% 

普天高科投资性房地产和无形资产为 2007 年 12 月接受南京普天以非货币

资产投资得来，相应房屋类资产及土地使用权在注入普天高科时经评估后作价合

计为 16,754.814129 万元，该金额为该时点经评估的市场价值，较原始建造成本

已经形成资产增值，本次对普天高科上述资产评估增值率的比较基础为上述

2007 年的市场价值经土地性质变更调整且计提折旧（摊销）后的金额。 

南京普天的房屋建筑物为 1998 年前后建造，没有因交易或评估增值进行价

值变动的情况，因此本次评估的增值率比较基础为 1998 年的实际建造成本经土

地性质变更调整且计提折旧（摊销）后的金额。 

由于普天高科土地房产及南京普天土地房产账面值的形成基础不同，且房

地产市场价值持续处于上升趋势，因此上述账面值形成基础不同，进而造成的比

较基础不同，使两者的评估增值率存在差异，具备合理性。 

（2）普天高科及南京普天相关土地资产容积率水平及建筑现状等存在差异 

根据土地出让合同补充协议，南京普天宗地容积率调整为 2.93，普天高科

宗地容积率调整为 2.16，南京普天宗地的容积率较高；同时普天高科与南京普天

相关宗地现有建筑状况存在差异，南京普天宗地上建筑密度相较于普天高科 C

地块建筑密度更高，在使用收益法基于现状建筑进行评估时南京普天宗地的价值

更高，因此南京普天宗地的估值水平高于普天高科具备合理性。 

综上所述，普天高科与南京普天相关资产评估增值率差异较大的原因主要

包括两者账面值的形成基础不同，以及相关土地资产在容积率水平及建筑现状等

方面存在差异，具备合理性。 

（二）普天高科资产评估值的合理性 

本次评估对南京普天和普天高科的资产同时进行评估，所选用的主要资产

评估的参数保持一致。其中对租金水平考虑了同一区域内相同用途房地产的出租

水平，增长率按照长期统计增长水平进行计算，资本化率按照市场资产回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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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计算。 

普天高科的主要资产包括投资性房地产和土地使用权。 

就土地使用权评估而言，根据相同区域内同类用途宗地的市场出让案例，

2019 年出让的科研用途宗地楼面地价水平在 600-640 元/平方米范围内，2020 年

出让的科研用途宗地楼面地价水平约为 790 元/平方米，考虑时间因素、区域因

素以及土地使用年期等因素的修正，本次普天高科资产评估中土地使用权的评估

值水平约为 770 元/平方米，与市场价格水平接近，处于合理范围内。 

就投资性房地产评估而言，根据对周边同类房地产市场的调查，区域内主

要项目的房租平均单价分别为 2.2 元-2.8 元/平方米·天、3 元-3.5 元/平方米·天、

1.5 元-2.0 元/平方米·天不等，考虑标的资产在所在区位、周边集聚情况以及租赁

业态等方面与区域内同类案例的差异，因此在本次评估中按照园区出租均价 2.5

元/平方米·天确定基准日当年出租价格，与市场租金价格水平基本一致，处于合

理范围内。 

评估机构对本次拟出售的南京普天相关土地和房产资产整体使用收益法和

成本加和法进行了评估。在成本加和法下，评估机构对南京普天相关土地使用权

进行了单独评估；在收益法下，由于收益法基于现状资产预测收益，未考虑土地

增容带来的增值收益，因此评估机构对于南京普天相关土地使用权由于容积率提

升造成的增值部分进行了评估。上述两项评估中，评估机构对南京普天相关资产

进行评估所使用的主要参数计算原则和普天高科保持一致，计算南京普天的土地

使用权的评估单价水平为 640 元/平方米。其单价与普天高科单价存在差异主要

是由于南京普天相关土地使用权的剩余使用年限为 26.55 年，而普天高科的土地

使用权剩余使用年限为 35.85 年，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土地使用权使

用年限越长，其价值越高，因此综合考虑剩余使用年限等调整因素后，南京普天

相关土地使用权的单价与普天高科存在差异。 

综上所述，普天高科相关投资性房地产和无形资产的评估价值公允，评估

增值率与同片区其他同类资产相比处于合理水平，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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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普天高科与南京普天相关资产评估增值率差异较大的原因主要包括两者账

面值的形成基础不同，以及相关土地资产在容积率水平及建筑现状等方面存在差

异，具备合理性。 

普天高科相关投资性房地产和无形资产的评估价值公允，评估增值率与同

片区其他同类资产相比处于合理水平，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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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的回复公

告>之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杨  枭           杨震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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